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技术要求

（一）建设背景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2024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地区的批复》（农政改发〔2024〕3号）、《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合同管理与不动产登记有序衔接的通知》（赣农字【2025】67号）和《庐山市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的要求，我市作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拟研究制定试点方案，配合上级部门出具的指导方案，坚持“大稳定、小调整”原则，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权保持稳定、顺利延包，稳定农户土地权益预期，为有序放活土地经营权夯实基础。针对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剩余期限问题，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现有承包期限签订流转合同，二轮承包到期后，优先续签流转合同。完成延包工作后将延包成果移交到自然资源部门进行不动产登记发证。

（二）建设依据

1、《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有序衔接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57号）;

2、《农业农村部关于2024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地区的批复》（农政改发〔2024〕3号）;

3、《江西省自然资源厅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和统一登记工作的通知》（赣自然资字〔2023〕1号）;

4、《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合同管理与不动产登记有序衔接的通知》（赣农字【2025】67号）;

5、《庐山市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庐府办发〔2024〕32号）。

（三）工作内容

1、承包经营权延包成果联合审查及不动产登记库建立

（1）数据接收及联合审查

接收农业农村部门移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延包数据库成果，建立数据接收台账，记录数据移交的时间、内容、数量等信息，确保数据接收过程的可追溯性。重点审查延包数据库权属是否重叠、权利性质是否正确等内容。联合审查通过的地块，预编不动产单元代码，审查情况3个工作日内反馈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2）数据转换

依据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对数据进行分层、格式转换、字典和要素代码对应等一系列数据转换工作，确保数据在格式、结构和内容上与不动产数据库相匹配；建立农村农业局延包成果数据与自然资源局承包经营权数据清理规范后登记成果之间关联关系，如家庭成员之间的变化关系，地块变化之间的关系；建立延包地块空间成果数据与承包经营权数据清理规范成果的空间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

（3）数据质检

通过对整理后的空间数据（地块、村界、组界）进行数据拓扑检查、处理、图层合并、冗余数据剔除、信息补录等操作，形成符合《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要求的空间数据以及与之关联的属性数据。

（4）数据入库

按照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将整理后的基础地理信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宗地数据、权利人数据、合同业务数据等延包成果进行组织、预编码入库，形成初始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数据库。

2、软件支撑

（1）不动产登记系统升级改造

依托现有的不动产登记平台，改造满足庐山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发证模块，支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业务的正常办理。 

（2）数据库结构升级

按照江西省自然资源厅的关于农村承包经营权发证的要求，严格遵循《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数据库规范》等相关标准，核心是优化数据库逻辑架构、完善核心数据表字段、重构数据关联关系、优化索引并完善元数据。

（3）与承包合同网签平台系统对接

制定不动产共享协同的标准接口，实现与农业农村部门点对点的对接模式。在将来的业务办理中能够及时获取经营权承包合同的备案信息，同时将登簿信息推送给农业农村部门，为不动产（农经权）登记提供支撑，保障不动产登记业务的高效协同。

3、不动产登记发证及归档

（1）业务办理

基于农村农业局提供的延包合同数量约为38000户，按照不动产登记发证的要求以及相关工作细则，利用不动产登记发证系统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的业务受理、审核、登簿、打证。记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进行操作，确保登记信息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基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数据清理规范的成果，按照二轮延包工作要求进行业务流程发起、审批，可能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土地经营权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进行登记发证工作。

（2）档案整理

对登记过程中的档案，按照不动产登记档案整理要求进行档案核验、编目、编码、装订。

注：以上技术要求，响应供应商必须完全响应或正偏离，任意一项不满足投标无效。

二、商务要求

1、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庐山市）

2、服务期限：2026年12月底前完成所有工作内容，并通过采购人组织的验收。

3、合同总价及付款方式：合同包干总价为中标价格；合同签订生效后，采购人向成交人支付合同价款的25%；项目整体工作完成50%后，采购人向成交人支付合同价款的25%；项目整体工作完成验收后，按财政拨付资金进度向成交人支付合同价款的50%；（注：以上付款时间均以收到发票之日起计算。）

4、数据安全：成交供应商应严格遵守保密要求，管理其工作人员，不得出现任何形式的泄密行为。如有违背，成交供应商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成交供应商需保证调查资料的完整性、安全性、保密性。

5、人员安全：成交供应商在高度重视生产人员的人身安全，本项目的工作项目人员所发生的一切事故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6、质量及验收要求：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级相关标准、规范开展汇交工作，满足汇交和登记管理的需求，项目完成后由采购人组织验收。

7、对接要求：数据成果需要与庐山市不动产登记系统进行对接，确保数据成果能满足不动产登记应用需求，相关对接工作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8、售后服务：免费质保期为项目验收合格后90个工作日，中标人应提供5*8小时的售后服务响应，如工作需要，成交人须在工作时间4小时赶到现场，12个小时内解决问题，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人承担。

注：以上商务要求须完全满足，否则为无效投标。

